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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国府专审字（2025）第 01130001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宜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国府审字（2025）第 01130001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 如附注十二、2、（2）和十四、7 等所述以及对外担保等情况，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新海宜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和潜在诉讼，上述诉讼和潜在诉讼可能造成公

司产生损失，但具体损失金额难以做出准确估计； 

2. 如附注六、5 等所述，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公司存在对陕西通家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应收款往来款 5.77亿元，应收盈峰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0.78亿元，

截至报告出具日，由于对其可回收性未能获取充分依据，坏账计提的充分性难以准

确估计。 

由于上述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

告的影响做出判断。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1、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9 和 26 所述，截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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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新海宜公司短期借款及其他借款合计 44,656.74 万元，本年末已逾期

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26,206.74 万元，鉴于新海宜公司目前运营资金及经营性现

金流较为紧张，如无法与银行对借款进行展期达成一致，可能会对新海宜公司的正

常运营产生影响；2、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7 等所述，因被担保方财务困难、破产重

整等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导致新海宜公司银行账户冻结、计提大额预计负债、资产

被拍卖等，对新海宜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根据财务报表显示，新海宜期

初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金额为 55,492.08 万元，期末为 23,634.94 万元；收入规模从

2023 年的 8,155.68 万元降至 2024 年的 5,736.25 万元；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亏损

18,018.60 万元，2024 年度为亏损 28,608.56 万元。 

如附注二、2 所述，新海宜公司对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采取了应对措施和说明，

但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新海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

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十一、5 和十四、1 等所

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新海宜公司应收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

57,743.19 万元、应收利息 28,922.37 万元（其中未财务确认部分 27,044.55 万元）和因

担保偿还款 8,322.48 万元，因担保形成预计负债 11,628.99 万元。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

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

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上述无法发表意见的事项对财务报表均产生重大且广泛的影响，同时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综上，我们对新海宜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我们无法判

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涉及对新海宜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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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上述专项说明仅供新海宜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与

2024 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之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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